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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3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ls2023-016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与江苏弘景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南京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药业”）与江苏弘景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苏弘景”）签订《产权交易合同》，转让南京药业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南京鹤龄药

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龄药事”）49%股权（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8,085.00 万元（人民币，下同）。 

●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影响以最终交易结果为

准，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 

江苏弘景为标的股权 2022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3 年 2 月 10 日在南京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期间征集到的受让方。根据公司董事会的授权，2023 年 2

月 27 日，公司经营层同意控股子公司南京药业根据公开挂牌结果，将标的股权

转让至江苏弘景，转让价格为 8,085.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对外披露的编号为 ls2023-015 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挂牌转让南京鹤龄药事服务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进展公告》。2023 年 3 月 3 日，

南京药业与江苏弘景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合同编号： 2022320100CA00023）。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南京药业 

注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371号3楼 

法定代表人：高大庆 

注册资本：3,302.7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销售等 

营业期限：1993年9月28日至2043年9月28日 

主要股东：公司持有其81.08%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2、受让方：江苏弘景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徐庄路6号4幢5层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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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成俊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医药产业投资等 

营业期限：2015年1月13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成俊持有其88%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主要财务数据，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项目  2023 年 1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4,644.98  35,210.97 

净资产  18,626.38  18,550.44 

项目 2023 年 1 月 2022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436.95  23,473.36 

净利润  75.94  973.77 

 

与公司的关系：江苏弘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双方于2023年3月3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以书面方式签署《产权交易合同》，

本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并经鉴证方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字盖章鉴证后生

效。 

 

三、《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南京药业 

乙方：江苏弘景 

鉴证方：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本合同转让标的股权为甲方所持有的鹤龄药事 49%股权。 

2、按照国有产权交易的相关规定，甲方通过鉴证方以公开挂牌转让的形式

转让标的股权，乙方通过挂牌后协议转让的方式以 8,085 万元的价格受让了甲方

所持有的鹤龄药事 49%股权。 

3、乙方在报名时已向鉴证方缴纳交易保证金人民币 2,425.5 万元。甲乙双方

同意并由乙方授权给鉴证方，将上述保证金 2,425.5 万元于本合同生效之次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划转至甲方指定账号，转抵乙方向甲方支付的首期交易价款。 

4、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应当自本合同生效之次日的 5 个工作日内，将本

合同约定的价款（扣除 2,425.5 万元保证金）即 5,659.5 万元，一次性支付到鉴证

方指定账号，鉴证方在收到乙方支付的交易价款次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将受让方

支付的当期交易价款划至甲方指定账户。 

5、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6、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鹤龄药事尚欠甲方股东南京医药人民币本息

合计 60,058,067.37 元债务到期未清偿，其中基准日前本金 43,546,300 元，利息 0

元，基准日后本金 16,000,000 元，利息 511,767.37 元。乙方须在签订《产权交易

合同》的同时签署《债务清偿合同》，并且乙方须在合同签订三个月内按其受让

比例代鹤龄药事向债权人南京医药付清本息。除上述约定外，本次股权转让前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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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药事的全部债权、债务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继续由鹤龄药事享有和承担，

乙方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对鹤龄药事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 

7、关于甲乙双方股权交易的违约条款：（1）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如

无故终止合同，应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2,425.5 万元；（2）如乙方未

能按照本合同约定的金额（5,659.5 万元）、期限、方式支付交易价款，每逾期一

天，应向甲方支付逾期部分总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3）如乙方逾期支付本

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款 5,659.5 万元超过 15 日、在此期间经甲方书面催告仍未履约

的，甲方有权向乙方以书面形式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按照本条支付违约金。

本合同自甲方书面解除通知送达给乙方后解除，甲方有权于合同解除后将转让标

的另行处置。 

8、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鉴证方签字盖章鉴证后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鹤龄药事通过本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吸引中医药产业链

资源方赋能公司中药药事服务创新业务发展，传承中医药文化，发展自有品牌，

打造大健康产业链，加快“智能化”中药汤剂煎煮基地，配合中医药文化健康产

业基地建设，利用科技和互联网技术打造线上线下并重的中药药事服务平台以推

进建立“医患直通”模式，深化拓展鹤龄药事在等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市场业务，

继续巩固区域中药药事服务创新模式标准化引领示范，进一步聚焦核心资源提升

整体运营质量和盈利水平，为公司发展培育新增长点。 

2、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影响以交易完成后的计算结果为

准，预计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3、本次交易完成后，南京药业仍为鹤龄药事控股股东，保持国有资本控股

地位，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4 日 


